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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91)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

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數(%)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委任黎汝雄先生為大會主席。 1,232,915,094 

(100%) 

0 

(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經審核之財務報告與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

數師報告。 

1,990,310,882 

(100%) 

0 

(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或前後派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三十二仙，給予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

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之股東。 

1,990,310,882 

(100%) 

0 

(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1) 重選黃大寧先生為董事。 1,982,318,152 

(99.68%) 

6,336,730 

(0.32%)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重選李家祥博士為董事。 1,936,759,763 

(97.39%) 

51,895,119 

(2.61%)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票數(%)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3) 重選鄭慕智博士為董事。 1,936,759,763 

(97.41%) 

51,595,119 

(2.59%)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陳智思先生為董事。 1,956,196,539  

(98.38%) 

32,158,343 

(1.62%)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蕭炯柱先生為董事。 1,984,857,882 

(99.81%) 

3,797,000 

(0.19%)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釐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董事袍金為每位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每

年港幣八萬元正及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港

幣十八萬元正，有關袍金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支付(如適用時按比例支付)，以及每年向每位擔

任董事會轄下委員會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另外支

付港幣五千元正(即使在多於一個委員會中擔任

委員)及每年向每位擔任董事會轄下委員會主席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另外支付港幣五千元正。 

1,987,624,882 

(99.99%) 

2,000 

(0.01%)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

師，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989,991,882 

(99.98%) 

319,000 

(0.02%)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給與董事會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其數額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十。 

1,990,280,882 

(100%) 

0 

(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給與董事會發行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其數額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 

1,380,130,348 

(69.34%) 

610,178,534 

(30.66%)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藉加入相當於本公司根據上述第六項所購回之

股份數目，以擴大董事會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

權。 

1,383,484,048 

(69.51%) 

606,824,834 

(30.49%)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2,400,222,120 股。有關股東週

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

票權利之股份合共 2,400,222,120 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

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

權。 
 
本公司股份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監察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

日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www.cre.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址

(www.hkexnews.hk)瀏覽或下載通函。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官，執行董事 
及公司秘書 
黎汝雄 
謹啟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喬世波先生(主席)、陳朗先生(首席執行官)及黎汝雄先

生(首席財務官)。非執行董事為閻飈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及張海鵬

博士。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黃大寧先生、李家祥博士、鄭慕智博士、陳智思先生及蕭炯柱

先生。 

 


